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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继续开展“园林式花园式单位（小区）”达标活动和对2006年度达标

单位进行复查的通知  

 

  各区城管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 

  “园林式花园式单位（小区）”达标创建活动自2001年开展以来，得到了我市各区、各单位（小

区）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现创建活动已成为我市一项长效管理工作任务，已

列入“鹏城市容环卫杯”竞赛活动之中。今年4月市政府四届一三三次常务会议在清理政府系统的检查

考核评比项目中, “鹏城市容环卫杯”竞赛活动被明确保留下来。根据我局年度工作安排，今年将继

续在全市开展创建“园林式花园式单位（小区）”达标活动，并对2006年度达标的单位进行复查。为

更好地做好创建达标和复查的各项准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检查验收、复查的内容  

  （一）对本年度各单位申报的达标单位（小区）进行检查验收。  

  今年不下达具体完成任务的指标数量，但各单位要广泛宣传发动，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，鼓励更

多的单位（小区）参与创建和申报。各区创建达标单位的数量将列入“鹏城市容环卫杯”竞赛活动

中，即按各区历年达标和当年达标的总数比例进行打分排列名次。  

  （二）对2006年度达标的“园林式花园式单位（小区）”进行复查。由各区城管局自行组织进

行，将复查结果上报我局。  

  二、检查验收、复查的时间安排  

  从现在起为各区宣传发动、单位申报和初检的评审时间，11月下旬起，市城管局将组织专家组对

今年申报达标的单位进行检查验收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  

  三、检查验收、复查的方法  

  具体评选方法按市城管局2005年10月8日下发的《深圳市开展创建“园林式花园式单位（小区）”

达标活动工作方案》执行（详见附件）。  

  四、激励办法 

  为保障各区城管局积极、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，争取更多的单位达标，决定给各区城管局发补助

经费，即每达标一家单位补助500元人民币，此经费由区城管局支配使用。  

  五、申报单位上报资料要求  



说明: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、报刊等公开媒体，本文仅供参考。如需引用，请以正式文件为准。 

  1、纸质材料。  

  在市城管局网站上下载如下两个表格填写并打印各一份上报：  

  （1）深圳市“园林式花园式单位”申报登记表  

  （2）深圳市“园林式花园式单位”申报验收表 （市城管局网址是http://www.szum.gov.cn，在

首页最下面蓝色栏目条点击“下载”，进入“园林绿化表格下载”即可）。  

  2、光盘。  

  将《申报登记表》、《申报验收表》和创建“园林式花园式单位（小区）”领导机构、实施方

案、单位简介、各种管理规定制度等材料的电子文档（也可扫描或用数码相机拍摄）及10张以上景观

数码照片刻录进一张光盘上报。  

  特此通知  

  附：深圳市开展创建“园林式花园式单位（小区）”达标活动工作方案  

 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日 

京ICP证080276号 |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(0108276) |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(1012006040)  

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，未经协议授权，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

Copyright © 2002-2011 by ChinaCourt.org All rights reserved.

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


